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关于贯彻国务院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

规定》的实施办法

（1986 年 9 月 2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本办法从 1986 年 7

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凡在本市缴纳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（包

括中央单位）和个人，除符合本实施办法第二条者外，都必须按

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。

第二条 在本市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，不征收教育费

附加；海关对进口产品征收的产品税，增值税，不征收教育费附

加；已按照沪府办〔1986〕85 号文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

加的乡（镇）、村两级企业，不再征收教育费附加。

第三条 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、增

值税、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，教育费附加率为百分之一。

中央石油、电力、石化、有色金属在沪企业，应按缴纳产品

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税额的全额计征教育费附加。

对直接生产卷烟（包括雪茄烟、烟丝）缴纳的产品税，减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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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教育费附加。

第四条 教育费附加由本市征收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

各级税务机关负责征收，按预算外资金管理，由市财政局集中专

户储存。银行要为市、区、县教育部门设立教育费附加专户。

第五条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管理，按照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

业税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对由于减免或溢交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而发生退税的，

同时退还已征的教育费附加。但对出口产品退还产品税、增值税

的，不退还已征的教育费附加。

交纳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，因偷、漏税而

被查补税款的，同时补征教育费附加。

第六条 教育费附加收入的缴款和划转。全民企事业（包括

中央单位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，使用统一印制的教育费附加专用

缴款书，按季缴纳，在季后八日至十二日内直接解入银行（在市

级预算收入表中增设“教育费附加”科目），各级税务机关在季

后十五日和月末分两次将教育费附加收入办理退库，转入市财政

局“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——教育费附加”内。第四季度在十二

月下旬预缴，与其实际发生的补退数并入下年缴纳第一季度教育

费附加时一并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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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的个体工商业户、临时经营者和代扣代缴单位，在缴纳

产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时，征收教育费附加与交纳“三税”使

用同一份缴款书，在城市维护建设税项内带征百分之一教育费附

加。在每月末由税务机关办理当月教育费附加收入退库，转入市

财政局“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——教育费附加”内。

第七条 国营和集体批发企业以及其他批发单位，在批发环

节代扣代缴零售环节营业税或临时经营的营业税时，对本市（包

括各县）的纳税单位或个人应同时代扣教育费附加；对外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辖区内的纳税单位或个人不代扣缴教育费附加，而

由纳税单位或个人回到其所在地申报缴纳。

第八条 企、事业单位缴纳的教育费附加，一律在销售收入

（或营业收入）中支付。

第九条 征收的教育费附加，按专项资金管理，用于改善中、

小学（包括初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）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，不得

用于职工福利和发放奖金。

第十条 教育费附加的分配使用。主要用于改善市、区、县

基础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，其中适当集中一部分用于地区间的调

剂平衡和全市性重大项目；部分用于改善初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

的办学条件。具体分配按如下比例试行：百分之五十按全市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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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在校学生人数（扣除乡校学生数），制订学生人均分配标准，

按市、区、县中、小学在校学生数（按上一学年度统计数）分配

至市、区、县教育部门；百分之十七用于对区、县困难地区中小

学的补助和对发展义务教育作出成绩的地区、单位给予经费上的

奖励；百分之十由市教育局集中使用，用于对全市性普教重大项

目的补助和市管学校示范性教育设施的购置。百分之二十三用于

改善初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，具体安排：

百分之十八按全市初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上一学年度在校学生数

分配，由各主管局掌握使用（联办职业学校由区、县教育部门掌

握）；百分之五由市教育卫办集中安排用于对初、中等职业技术

教育的补助和业务奖励。

第十一条 市教育局按照上述分配原则，每年提出中小学分

配使用方案，商得市财政局同意后，从财政局预算外资金专户，

分季将教育费附加按规定比例拨入市教育局教育费附加专户。各

级教育部门每半年应向地方人民政府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

部门报告教育费附加的收支情况（表式由市教育局统一制订印

发）。年终结余，转下年度继续专款专用。各级财政部门和上级

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费附加的使用情况应进行监督、检查。对使

用不当情况及时反映、制止，对违反规定者要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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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凡办有职工子弟学校和各类初、中等职业技术学

校的单位，应当先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。教育部门根据

其办学情况和学生人均分配标准，返还给办学单位，作为对所办

学校经费的补贴。办学单位不得借口缴纳教育费附加而撤、并学

校，或缩小办学规模、减少对学校的拨款。

第十三条 征收教育费附加后，各级教育部门和中、小学校，

不准以任何名目再向学生家长和单位集资或变相集资，也不准以

任何借口不让本地区学生入学。对违反本条规定的，其上级教育

部门要予以制止，对直接责任人员要给予行政处分，单位和个人

有权拒缴。

第十四条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具体办法、收入的退库、划转

和会计、统计等事项，由市财政局另行发文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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